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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教育厅
关于组织开展第八届普通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 精神，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我厅决定组织开展第八届高 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以下简称“教学名师奖”）评选表彰工作，大力表彰在教学和人才培养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我省各高等学校中承担本科、高职高专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已获得前七届国家级和省级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
二、基本条件
（一）本科院校候选人原则上须具有20年以上（含20年，统计时间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高等教育教学经历；受聘教授职务；2009—2011年，面向本校本科学生实际课堂教学不少于64学时/年（临床医学类实际授课学时计算可包括临床带教学时数）。
（二）高职高专院校候选人原则上须具有10年（含10年，统计时间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以上高职高专教学经历；2009—2011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不少于240学时/年。
（三）“教学名师奖”评选优先考虑长期承 担教学任务并作出突出贡献的一线优秀教师，特别是为低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的优秀教师。参选基本条件请参照《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本科部 分）》（见附件1）和《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高职高专部分）》（见附件2）。
已退休的参评教师须为学校返聘教师，并由学校出具返聘证明。
三、表彰名额
第八届省级教学名师奖表彰名额控制10名以内。
四、推荐名额
第八届省级教学名师奖实行限额推荐的办法。根据各校前几届评选情况、在校生数以及师资、办学层次、学科专业分布等情况，将各校推荐数额分配如下：
海南大学 4人
海南师范大学 3人
海南医学院 2人
琼州学院 2人
三亚学院 1人
海口经济学院 1人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2人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2人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人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1人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1人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人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1人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1人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1人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1人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1人
五、评选程序
（一）符合评选基本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择优推荐。
（二）各高校依照《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 师奖评选指标体系》，组织开展校级教学名师奖的评选表彰工作。各高校在校级教学名师奖的评选中，要坚持标准，宁缺毋滥，务必设立公示环节，以提高评选表彰 工作的质量和透明度。同时，本届“教学名师奖”评选增加学生评价环节，各有关高校须组织学生对推荐候选人平时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评价情况一并上报教育 厅。
（三）各高校严格按照我厅确定的推荐名额 申报省级教学名师奖候选人。请各高校于2012年6月18日前将省级教学名师奖候选人推荐函、候选人推荐表（附件3、4）、《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候 选人学生评价汇总表》（附件5）一式七份、候选人的45分钟讲课录像光盘一张（文件为RM格式，不大于100MB），录像内容要真实反映候选人的教学水平 和教学效果。送交我厅高等教育处，纸质材料同时报送电子文档（逾期不予受理）。
（四）我厅将于6月底组织专家对各高校推荐人选进行评审，评选省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五）本通知有关附件请登录海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网（http://www.hngjc.cn/）按要求进行下载、申报。
联系人：文攀；联系电话：65339364；电子信箱：408597297@qq.com。
附件：1、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本科部分）
2、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高职高专部分）
3、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本科部分）候选人推
荐表
4、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高职高专部分）候选
人推荐表
5、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候选人学生评价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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